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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2年7月26日屏府特教字第11227485500號函訂定

1、 屏東縣政府（以下稱本府）為提升中輟學生之輔導工作績效，依據教育部頒定「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第十二條規定，訂定本計畫。
2、 本要點獎勵對象為本縣輔導中輟學生有具體成效之人員，有功人員推薦以學校為單位。
3、 各國民中小學（以下稱各校）對於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均可推薦敘獎：
(1) 早期發現有中輟之虞學生，並積極輔導防患於未然，且有具體事蹟者。
(2) 長期追蹤協尋個案，經適當安置輔導，並能安心學習，且有具體事蹟者。
(3) 能輔導中輟學生復學並順利畢業或結業，且有具體事蹟者。
(4) 能主動認輔中輟之虞或中輟個案，且有具體事蹟者。
(5) 其他有具體輔導事蹟者。
4、 各校依下列程序推薦之：
(1) 各校每學年結束後一個月向本府推薦。
(2) 各校應列舉具體事實，依推薦表格式如附件詳實填寫具體作為與成效。
5、 由本府組成審查小組進行審查作業，必要時得實地訪談相關人員。
6、 凡經審查符合本計畫第三點條件之一者，由本府核敘嘉獎一次，並予公開表揚，以資鼓勵。具有特殊輔導事蹟，由本府薦送教育部全國中輟生預防及復學輔導工作表揚評選實施計畫參與評選。
7、 推薦敘獎注意事項如下：
(1) 表揚事蹟以該學年度內事蹟為主。
(2) 民間團體、個人或本府相關局處與學校密切配合推動本案有績效者，得就具體事實報本府教育處辦理。





附件一
屏東縣國民中小學輔導中途輟學學生有功人員獎勵推薦表
	學校名稱
	

	推薦人員
	職 稱
	姓名
	電話
	（O）

	
	
	
	
	

	
	
	
	
	傳真：

	
	
	
	
	手機：

	通訊地址
	

	具體優良事蹟
	1、 具體作法或方案
2、 案例（個案資料需隱去）
3、 優良事蹟或推動成效

	審查意見
	（由審查小組填寫，學校不需填寫）


填表人：              單位主管：              校長：


備註：
1. 獲選之個人或學校具體作法或案例，本府將彙集相關成果。
2. 以上成果資料若有不實取消資格，抄襲依相關規定辦理。








附件二
授    權    書

茲授權屏東縣教育處將本校所提供有關中輟復學輔導之具體作法與案例成果供本處匯集相關成果，提供本縣各級學校或社會大眾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閱讀、列印等，得不限時間與地域，為學術研究目的利用。
    立授權書人，聲明並保證對上述授權之著作擁有著作權，得為此授權。唯本授權書為非專屬性之授權，立授權書人對上述授權之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學校名稱： 蓋關防處

立授權書人：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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